
 
 

 
臺灣產物旅行費用損失保險 

(主要給付項目：旅行費用損失保險金)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

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

責。 

欲查詢本公司銷售商品之相關資訊可至下列網址：http://www.tfmi.com.tw 或至本公司總分支機構查閱及索取書面文件，免費申

訴電話：0809-068-888 

 
109.10.14金管保產字第 1090429693號函核准 

 

第一條 保險契約的構成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各種附加之條款、要保書、批單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要保書，

均係本保險契約之一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

利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醫院」係指依照中華民國或旅行當地醫療法規定領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房收治病人之

公、私立及醫療法人醫院。 

二、「旅行團團費」係指旅客依中華民國國內或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所約定並同意繳付之旅

遊費用總額。 

三、「住居所」住所係指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地域之處所；居所係指無

久住之意思所居住之處所。前開住居所之設定與廢止，依民法第二十條至二十四條規定

及相關法令定之。 

四、「住居所動產」係指被保險人及其配偶、家屬或同居人所有、租用、或借用之家具、衣李

及其他置存於建築物內供生活起居所需之一切動產。 

五、「旅遊警示區」係指中華民國外交部發布之國外旅遊警示分級表屬紅色警示、大陸委員會

發布之香港、澳門及大陸地區旅遊警示屬紅色燈號或衛生福利部疾病管制署發布之國際

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屬第二、三級者。 

六、「旅行文件」係指護照、簽證、臺胞證及其他作為出入國境或通行之文件。 

七、「同行夥伴」係指全程陪伴被保險人參加同一旅程之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親屬。 

八、「公共交通工具」係指有營業執照，可對外運送付費乘客之公共汽車、船舶、火車、電車、

大眾捷運系統，固定班次而往返於商用機場之飛機（包括其所提供之機場接駁汽車）及其

他有固定班次之交通工具。前述船舶包含用於娛樂航海，非以運輸為主要用途的郵輪，但

不包括於河上航行之觀光船隻。 

九、「傳染病」係指鼠疫、霍亂、黃熱病三種國際檢疫傳染病。 

 

第三條 旅程取消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生效後，至被保險人開始旅遊行程前，因下列事故取消預定之旅程，對

於被保險人因而無法取回之已預付交通費、住宿費用或旅行團團費，本公司於保險金額內負

理賠之責： 



 
 

一、被保險人、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死亡或病危者。 

二、被保險人連續住院三日以上，或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親屬連續住院七日以上者。 

三、被保險人住居所之動產或不動產(住居所位置需登載於保險單上)因火災、爆炸及航空器

或其他墜落物之碰撞致損失者。 

四、被保險人因以證人或鑑定人之身分被中華民國司法機關傳喚出庭者。 

五、被保險人預定前往之地區被宣布為旅遊警示區者。 

六、旅行文件遺失、被偷竊、搶奪或強盜。 

 

第四條 旅程取消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旅程取消理賠時，須提供下列文件： 

一、共同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參加旅行團已預付團費或未參加旅行團已預付之交通或住宿費用，其繳費證明。 

(三)參加旅行團旅行社所開立載有無法退費或不退費金額之證明文件。 

二、依據第三條第一項第一、二款所列事故申請理賠者： 

(一)本保險契約生效後因疾病死亡、病危或住院之相關證明。 

(二)因傷害事故死亡、病危或住院者，於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出該事故發生之相關證

明。 

(三)以死亡為申請原因者，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 

(四)以病危為申請原因者，醫院所開立之病危通知書。 

(五)以住院為申請原因者，住院診斷書(須記載有住院天數)。 

(六)被保險人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死亡、病危或住院者，被保險人配偶或親屬之身分

證明。 

三、依據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列事故申請理賠者： 

(一)事故發生之相關證明。 

(二)建築物或其內動產損壞狀況證明。 

四、依據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列事故申請理賠者：中華民國司法機關所開具之傳票。 

五、依據第三條第一項第六款所列事故申請理賠者：警方報案證明或其他事故證明。 

 

第五條 旅程縮短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內，因下列事故提早結束旅程而返回中華民國境內之住居所，因而

無法取回之已預付交通費、住宿費用或旅行團團費，本公司於保險金額內負理賠之責:  

一、被保險人或其同行夥伴死亡、病危或被人劫持。 

二、居住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被保險人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死亡或病危者。 

三、被保險人預定搭乘之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受僱人罷工，或預定前往之地區發生傳染病、

暴動或天災。 

四、被保險人預定前往之地區被宣布為旅遊警示區者。 

 

第六條 旅程縮短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旅程縮短理賠時，須提供下列文件： 



 
 

一、共同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參加旅行團已預付團費或未參加旅行團已預付之交通或住宿費用，其繳費證明。 

(三)參加旅行團旅行社所開立載有無法退費或不退費金額之證明文件。 

二、依據第五條第一、二款所列事故申請理賠者： 

(一)以死亡為申請原因者，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 

(二)以病危為申請原因者，醫院所開立之病危通知書。 

(三)以被保險人或同行夥伴遭人劫持為申請原因者，向警方報案證明。 

(四)被保險人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死亡、病危或被人劫持者，被保險人配偶或親屬之

身分證明。 

三、依據第五條第三款所列事故申請理賠者： 

以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受僱人罷工為申請原因者，公共交通工具業者出具之事故證明或

其他經本公司認可之證明文件。 

 

第七條 旅程縮短理賠方式 

被保險人進行海外旅程時，發生承保範圍內之保險事故，致被保險人提早結束旅程，本公司

按旅程縮短日數對預定旅程日數之比例乘以旅行團團費，扣除可由旅行社處獲得退款後之差

額後，負理賠之責；非參加旅行社辦理之旅行團進行海外旅行時，因旅程縮短而無法取回之

已預付交通及住宿費用，本公司於保險金額內，依被保險人實際損失負理賠之責。 

被保險人旅程縮短日數未滿一日(二十四小時)者，縮短日數不予計算。 

 

第八條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或所負之責任，本公司不負理賠責任：  

一、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二、被保險人故意行為。 

三、被保險人違反任何政府或法令之規定，或任何從事政府或法令禁止之行為。 

四、被任何政府機關沒收、扣押或銷毀。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之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 

六、因戰爭、類似戰爭行為(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

反叛、恐怖主義之行為所致者。但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七、本保險契約生效前已發生之事故。 

 

第九條 保險期間  

本保險契約的保險期間，以本保險契約保險單上所載日時為準。 

本保險契約所載日時以中原標準時間為準。 

 

第十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

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

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 告知義務與本保險契約的解除 

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所填交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或投保網頁)，均應據實說明，

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

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

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契約訂立經過

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約。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解除保險契約時，已收受之保險費不予退還；倘已經理賠者，得請求被

保險人返還。 

 

第十二條 通知 

有關本保險契約之通知事項，除契約另有約定者外，得以書面、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為之。 

 

第十三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與權益移轉 

本保險契約之內容，倘有變更之需要，或有關保險契約權益之轉讓，非經本公司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四條 契約終止 

要保人終止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通知到達本公司翌日起契約終止之。對

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本保險契約實際有效之天數計算應繳保險費，並返還已繳保險

費與應繳保險費間之差額。 

 

第十五條 事故發生之通知 

除契約另有約定外，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發生事故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第十六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利，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利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第十七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履

行理賠責任後，於理賠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被保險人應協助

本公司進行對第三人之請求，但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利或為任何不利本公司行使該項權利之行為，否

則理賠金額雖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八條 外國貨幣之計價 

請求理賠之損失如涉及新臺幣以外之貨幣單位時，本公司以損失發生日臺灣銀行公告該貨幣



 
 

現金交易賣出之匯價為兌換基礎，理算損失。如損失發生日無此匯價資料則以次一日之匯價

為準，並以此類推。 
 

第十九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

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若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

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之責。 

 

第二十一條 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者，同意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要保人的住所在中

華民國境外時，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

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